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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及經挑選之解釋附註載列如下。

業績概覽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報期間」），本集團呈報收入約為

258,9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關期間」）約
304,800,000港元減少15.1%。

呈報期間之溢利約為8,100,000港元，而於相關期間則錄得虧損約16,000,000港元。
轉虧為盈主要是由於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所致，有關收益足以抵銷經營虧損

及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有餘。

除了因根據適用會計準則條文進行會計處理而產生之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及

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本集團於呈報期間錄得虧損淨額約13,400,000港元，
而於相關期間則錄得虧損淨額約5,300,000港元。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58,908 304,835
毛利 15,269 18,975
期內溢利（虧損） 8,114 (15,969)
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 27,821 –
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 (6,283) (10,682)
未計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及可換股票據之 
推算利息支出之期內虧損淨額 (13,424) (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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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面對嚴峻之營商環境，電子產品業務之收入由相關期間約304,800,000港元，顯著下
跌15.1%至呈報期間約258,900,000港元。新興市場增長持續放緩拖慢全球經濟復甦
步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半導體行業競爭激烈，均對本集團

之電子產品需求造成影響。儘管收入於呈報期間顯著下跌，本集團對產品成本實施

保守而嚴格之成本控制。因此，即使產生固定成本，本集團仍得以將毛利率維持於與

相關期間相若之穩定水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股東特別大會之普通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而延遲尚未行

使可換股票據到期日及調整兌換價已經生效。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四

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刊發之公佈，以

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刊發之通函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一四年年報」）。緊隨修改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後，誠

如二零一四年年報所披露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所載，修改之估計財務影響為
於呈報期間確認收益約27,800,000港元並計入損益，以及從可換股票據儲備轉撥約
35,300,000港元至累計虧損。

於呈報期間，本金總額為42,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已兌換為1,199,999,998股本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兌換事項」）（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14）。於進行兌換事項後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本金
額為260,400,000港元，兌換價為每股0.035港元，到期日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公司正考慮各種方案，以較長遠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於本報告日期，中信

物流（國際）有限公司（「物流國際」，清盤中）仍在進行清盤。於呈報期間，經中信物

流有限公司（「中信物流」）及物流國際之清盤人知會，中信物流之全部90%股權出售
事項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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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業務經營資金主要來自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一般銀行融資。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約為45,30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5,1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
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為5.7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倍）。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之尚未

行使零息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本金總額達260,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02,400,000港元），兌換價為每股0.035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初步兌換價每股0.12港元）。於呈報期間，本金總額為42,000,000港元之
可換股票據已兌換為本公司股本中1,199,999,99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借貸（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按

附息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零。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約為79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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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重大投資

於呈報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及出售

於呈報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已抵押資產（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成本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人民幣」）列值。管理層注意到，

由於人民幣兌港元出現波動或會導致承受匯率風險，故將會密切監視其對本集團表

現之影響，以決定是否需要訂出任何對沖政策。就美元而言，只要香港特區政府之港

元與美元掛鈎政策仍然生效，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甚低。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866名（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966名）全職僱
員，遍佈香港及中國。於呈報期間，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13,3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8,500,000港元）。僱員薪酬乃參照
個人履歷、經驗、職責及表現以及本集團表現及市場慣例釐定。除基本薪酬待遇、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及於中國之中央公積金計劃外，本公司亦設有購股權計劃，據此，董

事會可酌情向本集團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



6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未來展望

為反映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以北美為主之經濟活動受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基

會」）已將其二零一五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至3.3%，略低於二零一四
年之3.4%。國基會指出，發達經濟體經濟活動逐漸加速的潛在推動力保持完好，包
括寬鬆之財政狀況，歐元區較中性之財政政策，燃油價格下跌，以及市場信心及狀況

改善。至於新興市場經濟體，持續增長放緩反映多個因素，包括商品價格下調，外在

財政狀況緊縮，處於結構性瓶頸，中國轉型，以及與地緣政治因素相關之經濟窘迫。

於二零一六年，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增強至3.8%。

國基會提醒，破壞性資產價格轉移及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仍然是經濟下滑之重大風

險。根據《金融時報》（「金融時報」）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之報導，國基會重

申建議美國聯邦儲備局（「聯儲局」）應推遲於來年才調高利率，部分原因乃加息潛藏

觸發美元另一升浪，導致全球經濟不穩之風險。國基會警告，美元轉趨強勢有可能嚴

重削弱美國增長，波及新興市場。根據金融時報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及

三十日之報導，聯儲局已示意仍有望調高自二零零八年以來貼近零水平之利率，部

分原因乃經濟活動溫和發展。然而，由於聯儲局正觀望經濟有力復甦之更多憑證，故

中央銀行對於何時加息持開放態度。

中國經濟於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增長7%，與第一季度相同，並符合二零一五年約7%
之官方目標。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四度調低基準利率，並多次放寬

銀行借貸限制後，增長逐步靠穩。然而，根據《南華早報》（「南華早報」）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八月二日之報導引述高級央行官員稱，本年度下半年經濟仍有下行壓力，乃

由於基建開支及出口增長不太可能回暖。中國股票市場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中急挫，

加深對經濟之憂慮，同時加強市場預期相關部門為防止進一步跌勢而於未來數月推

出更多扶助措施。



7 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未來展望（續）

根據南華早報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三日之報導，中國製造業活動因新訂單下跌而

出現兩年來最大萎縮，財新網╱馬基特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由二零一五年六月

之49.4下跌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之47.8，為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以來最低。根據南華早
報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之報導，中國所發佈之二零一五年七月貿易數字強差

人意，出口及進口按年分別下跌8.3%及8.1%。從積極角度來看，根據南華早報日期
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之報導，中國大陸二零一五年七月之消費通脹達1.6%，給予
北京政府空間進一步調低利率，或採取其他舉措刺激慢速增長之經濟。根據金融時

報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之報導，大部分經濟師均同意，中國經濟注定由過

去十年之雙位數增長率進一步放緩，乃由於勞動力萎縮及由農業轉型至工業之跟隨

性增長收益下跌所致。然而，有關部門正推廣消費、服務及科技等範疇，為增長新添

動力，務求確保經濟循序漸進地減速。國基會已將中國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之

經濟增長預測分別維持於6.8%及6.3%。

在此等背景下，於本年度下半年，中國製造商之營商環境仍可能存在重重挑戰，預期

本集團電子產品業務之表現會繼續受到影響。經濟不明朗因素、競爭激烈及對本集

團電子產品之需求減少，將於本年度下半年持續拖累本集團之溢利。有鑑於此，本集

團將繼續致力於成本控制，以期改善業績，而非營業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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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須：(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彼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

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股份及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林日強先生（附註1） 家族權益 400,000,000 3.04%

黃漢水先生（附註2） 實益擁有人 86,827,895 0.66%

附註：

1. 執行董事林日強先生被視為擁有由Smart Number Investments Limited（「Smart Number」）

所擁有之40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Smart Number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全部已

發行股本由林碧華女士（林日強先生之配偶）實益擁有66.67%，並由林綿華先生（林日強

先生之內弟）實益擁有33.33%。於呈報期間後，Smart Number已出售餘下400,000,000股

股份。

2. 根據執行董事黃漢水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獲授之購股權，彼擁有86,827,895股股

份之衍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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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

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
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彼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

倉）；或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須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本公司若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外，

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本公司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以
下本公司股東（「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相關權益。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股份及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李偉民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9,182,985,823 69.74%

Smart Number（附註2） 實益擁有人 400,000,000 3.04%

林碧華女士 受控制企業權益 400,000,000 3.04%

林綿華先生 受控制企業權益 400,000,000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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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李偉民先生擁有9,182,985,823股股份之權益，當中包括(i)以其本人名義實益擁有及持有

之1,742,985,823股股份之權益；及(ii)於本公司向其發行本金額260,400,000港元之可換股

票據獲悉數轉換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7,440,000,000股轉換股份之衍生權益。

2. Smart Number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林碧華女士（林日強先生之配偶）實益擁有66.67%，

並由林綿華先生（林日強先生之內弟）實益擁有33.33%。於呈報期間後，Smart Number已

出售餘下400,000,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採納一套新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董事會可

酌情根據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董事會可根據計劃授出附帶權利可認購

最多1,196,669,858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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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披露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呈報期間本公司

購股權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年內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董事
黃漢水先生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0.305港元 86,828 – 86,828 – 86,828

林川揚先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0.098港元 113,142 (113,142)* – – –

僱員（總計）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0.098港元 565,711 – 565,711 (565,711) –

客戶、供應商及 

其他合資格人士 

（總計）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0.305港元 86,828 – 86,828 – 86,828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0.098港元 226,284 – 226,284 – 226,284

     

1,078,793 (113,142) 965,651 (565,711) 399,940
     

於呈報期間結束時可行使 399,940
 

加權平均行使價 0.131港元 0.098港元 0.135港元 0.098港元 0.188港元
     

* 參與者林川揚先生（「林先生」）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退任執行董事職務，並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十六日卸任本公司行政總裁。根據計劃之條文，林先生獲授之購股權已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十六日失效。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可於由授出日期起計10年之行使期內行
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呈報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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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於呈報期間，本公司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

治報告》（「企管守則」）之原則及遵守其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

除外：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A.2.1，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於呈報期間，行政總裁之職務及職責由董事會各成員共同承擔。鑑於本集團

之營運規模，董事會認為按此安排落實本公司策略屬合適之舉。董事會應不時檢討

此安排，以確保於情況有變時能採取合適合時之行動。

此外，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
重新選舉。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志輝先生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惟彼出任董事須根據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輪值告退及接受重新選舉。根據公司細

則，每次股東週年大會應有三分之一董事輪值告退，即就合共六名董事而言，每名董

事之指定任期不得超過三年。

董事將持續檢討及改進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準則，以確保商業活動及決策程序

受到妥善審慎規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買賣之操守守

則。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呈報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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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

規，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呈報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志輝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艷芳女士及

馬宏偉教授。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全體僱員之努力及貢獻，亦感激股東及業務夥伴不斷支持。

代表董事會

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日強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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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58,908 304,835
銷售成本 (243,639) (285,860)  

毛利 15,269 18,975

其他收入 120 7,543
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 13 27,821 –
分銷費用 (8,642) (5,353)
管理費用 (21,450) (26,447)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1,279 (5)
融資成本 4 (6,283) (10,682)  

稅前溢利（虧損） 5 8,114 (15,969)
稅項 6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8,114 (15,969)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8

基本及攤薄 0.067 (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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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 8,114 (15,969)  

其他全面收益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業務換算之匯兌差額

期內產生之匯兌收益 16 3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6 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8,130 (15,931)
  



16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7,377 28,687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10 6,262 4,98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791 –  

34,430 33,671  

流動資產
存貨 83,367 108,23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206,000 204,77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31 2,699
應收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 31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 – –
可收回稅項 10,127 4,910
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 446 446
銀行結存及現金 45,259 45,097  

347,230 366,2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2 43,163 47,54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910 13,862
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2,535 –
應付前附屬公司款項 4,417 4,417
融資租賃債務 2 4
可換股票據 13 – 302,400  

61,027 368,230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286,203 (2,03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0,633 3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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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3 241,974 –
僱員福利 143 143  

242,117 143  

資產淨值 78,516 31,49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31,667 119,667
儲備 (53,151) (88,169)  

權益總額 78,516 31,49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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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附註）

股份報酬
儲備 匯兌儲備

可換股票據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9,667 2,210,494 5,800 40,046 (33) 92,707 (2,437,183) 31,498
期內溢利 – – – – – – 8,114 8,11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16 – – 1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 – 8,114 8,130
修改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後終止確認 – – – – – (92,707) 92,707 –
修改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後確認 – – – – – 57,442 (57,442) –
可換股票據獲兌換後發行股份 12,000 34,866 – – – (7,978) – 38,888
已失效之購股權 – – – (18,378) – – 18,378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31,667 2,245,360 5,800 21,668 (17) 49,464 (2,375,426) 78,516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附註）

股份報酬

儲備 匯兌儲備

可換股票據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9,667 2,210,494 5,800 43,722 (55) 92,707 (2,400,425) 71,910
期內虧損 – – – – – – (15,969) (15,96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38 – – 38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 – – – 38 – (15,969) (15,931)
已失效之購股權 – – – (3,676) – – 3,676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9,667 2,210,494 5,800 40,046 (17) 92,707 (2,412,718) 55,979
        

附註： 繳入盈餘是指根據本公司股份上市前之集團重組而購入之前集團控股公司股份面值與

就交換而發行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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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產生（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3,388 (24,081)  

投資活動（所動用）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一間前附屬公司還款 – 6,662
其他投資現金流 (3,229) (4,315)  

(3,229) 2,347  

融資活動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向一間前附屬公司還款 – (2,948)
其他融資現金流 (2) (2)  

(2) (2,9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57 (24,68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097 80,462

匯率變動之影響 5 6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存及現金 45,259 5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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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

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相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一零年至 
二零一二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一一年至 
二零一三年週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本集團並未應用於本中期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並無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呈報之金

額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載列之披露事項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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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一四年年報」）所載，本

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電子零件及組件。因此，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8號屬於單一呈報及經營分類，故並無呈報分類資料。於達致本集團之呈報分類
時，並無合併經營分類。

收入指製造及買賣電子零件及組件所產生之收入。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 6,283 10,682
  

5. 稅前溢利（虧損）

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3) (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433 13,265

已收保險賠款 (11) –

匯兌虧損淨額 304 5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06) (204)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1 –

應收一間前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 (6,662)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 (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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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

溢利，或具有承轉過往年度之足夠稅務虧損抵銷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兩個呈報期

間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香港利得稅稅率為16.5%（二零一四年：16.5%）。

於二零一三年，香港稅務局（「稅局」）就2006/07至2011/12評稅年度之香港利得稅向本公

司一間附屬公司作出查詢（「稅務查詢」）。由於有關評稅之評稅法定期限為由所涉評稅之

評稅年度起計七年內，故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稅局於二零一四年三

月十八日就2007/08評稅年度發出約2,395,000港元之保障性評稅。該附屬公司已提出反對

評稅，而稅局已暫緩收取利得稅，該附屬公司則購買等額之儲稅券，且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入賬列為可收回稅項。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2008/09評稅年度之評稅法定期限為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故稅局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八日就稅務查詢發出約5,217,000港元

之保障性評稅。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該附屬公司已提出反對評稅，而稅局已暫緩收

取利得稅，該附屬公司則購買等額之儲稅券，且入賬列為可收回稅項。於本報告日期，尚

未接獲稅局之回覆。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稅局向本集團發出之利得稅保障性評稅總額約為9,167,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50,000港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註冊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25%。由於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提企業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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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股息

中期期間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8,11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15,969,000港元）及於呈報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約12,145,704,000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966,699,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

利（虧損）相同。

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並無假

設行使本公司購股權，原因為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平均市價。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及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並無假設轉換本公司之未轉換

可換股票據，原因為轉換該等可換股票據將導致每股盈利增加及每股虧損減少。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斥資約5,112,000港元添置廠房及機器以

及進行租賃物業裝修及其他事項（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斥資約5,214,000

港元進行額外租賃物業裝修及其他事項）。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出售賬面淨值約零港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5,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現金款項約為106,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39,000港元），為此錄得出售收益淨額約

10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0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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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非上市合營公司投資之成本 5,998 5,998

減：減值虧損 (998) (998)

應佔收購後溢利（虧損）及其他全面支出 1,262 (16)  

6,262 4,98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權益法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入賬之本集團各合營公司詳列如下：

名稱 業務架構形式 註冊成立地點 主要經營地點
所持股份
類別

本集團所持擁有權權益及
投票權之比例 主要業務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Semtech International (B.V.I.) 
Limited

法團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普通股 50% – 50% – 投資控股

先科電子有限公司（「先科電子」） 法團 香港 香港 普通股 – 50% – 50% 持有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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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120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至120
日）。

根據到期日呈列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減值）於呈報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180,672 157,245

逾期：

－3個月內 19,698 35,405
－4至6個月 5,091 10,393
－7至12個月 130 1,735
－12個月以上 409 –  

25,328 47,533  

206,000 204,778
  

1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根據到期日呈列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呈報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37,042 42,577

逾期：

－3個月內 6,014 3,876
－4至6個月 – 905
－7至12個月 – 4
－12個月以上 107 185  

43,163 4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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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本金額為302,400,000港元。本公

司與可換股票據持有人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訂立修訂契據，據此，訂約各方同意，

待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後：(i)本金額為302,400,000港元之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到期日將

由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延遲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ii)每股股份0.12港元

之原兌換價將調整至每股股份0.035港元之兌換價。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相關普通決

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而延遲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到期日及調整兌換價已

經生效。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刊發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刊發之通函

及二零一四年年報。

延遲到期日及調整兌換價導致消除可換股票據之財務負債，並確認新財務負債及權益部

分。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緊接修改前之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之賬面值分別

約為302,400,000港元及92,707,000港元。根據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專業估值師發出

之估值報告，緊隨修改後之新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之公平值分別約為274,579,000港元及

57,442,000港元。上述修改之估計財務影響為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

認收益約27,821,000港元並計入損益，以及從可換股票據儲備轉撥約35,265,000港元至累

計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約為6,283,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682,000港元）。



27 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0 300,000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966,699 119,667

於兌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 1,200,000 12,00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3,166,699 131,667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金總額為42,000,000港元之本公司可換股票據

已按每股0.035港元之兌換價兌換為1,199,999,99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該等

已發行新股份在各方面與當時已發行之其他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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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進行下列關連人士交易：

(a) 下列結餘於呈報期末尚未償付：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間合營公司（附註 i） – 31 2,535 –
應付董事酬金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 – – 1,776 1,681
前附屬公司（附註 ii） – – 4,417 4,417

    

附註：

(i) 應收一間合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ii) 應收（應付）前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中信物流（國際）有限公司（清

盤中）清盤人收回部分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約6,66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中包括總額約172,24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72,244,000港元）的已個別減值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該等附

屬公司乃處於清盤狀況。

(b) 誠如附註10所載，先科電子為多個商標之註冊擁有人。該等商標以無償方式供本集

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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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關連人士交易（續）

(c)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4,541 5,995

停任補償 – 4,119

離職後福利 238 359  

4,779 10,473
  

16. 或然負債及承擔

(a)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Classic L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Classic Line」，本公司

之前附屬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受限於美國法院就一項涉及聲稱因使用該Classic 

Line附屬公司出售之打火機而產生之損害賠償展開之法律行動所作出之判決（涉及

金額為13,500,000美元）。本公司為有關案件之共同被告人之一。於二零零九年九月

二十八日，本公司訂立協議出售Classic Line全部股權，而是次出售已於二零零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完成。

根據本公司接獲之法律意見，董事認為本公司具有效理據反對於香港及百慕達執行

上述針對本公司案件之任何判決（如有）。因此，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

備。

(b)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約為79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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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工具包括貸款及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一間合營公司款項、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以

及銀行結存及現金）及財務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款項、應付前附屬公司款項、融資租賃債務及可換股票據）。董事認為，

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即期部分之賬面值與公平

值並無重大差異，原因為該等項目均即時或於短期內到期。由於貼現影響不大，故融資租

賃非即期部分之公平值相等於其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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